
土地登记代理人丛书土地登记相关法律知识(二十)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6/2021_2022__E5_9C_9F_

E5_9C_B0_E7_99_BB_E8_c67_466879.htm 第四章 主要的行政

行为 第一节 行政立法 一、行政立法概述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

的活动。行政立法既具有行政的性质，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

；又具有立法的性质，是一种准立法行为。行政立法的行政

性质主要表现在：1）行政立法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2）

行政立法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行政管理事务及与行政管理密

切关联的事务；3）行政立法的根本目的是实施和执行权力机

关制定的法律，实现行政管理职能。行政立法的立法性质主

要表现在：1）行政立法是有权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

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的活动；2）行政立法所制定的行为规则属

于法的范畴，具有法的基本特征，即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

性；3）行政立法必须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制定行

政法规、规章必须经过起草、征求意见、会议审查、通过、

签署、公布等法定程序。行政立法虽然具有立法的性质，但

是它不同于权力机关的立法。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行政

立法作不同的分类。1.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 依行政立法的权

力来源不同，可以分为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职权立法是指

行政机关直接依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制定行政法

规和规章的活动。如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

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规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

令；第90条第2款又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



命令、指示和规章等。授权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特定法律

、法规授权或依据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国家行政机关通过专

门决议的授权，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行为。如治安管理处条

例第44条规定："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处罚的实施办法，由国

务院另行制定"，属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授权；耕地占

用税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本条例"实施办法，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

情况制定，并报财政部备案"，就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

机关的立法授权。2.中央行政立法和地方行政立法 依据行使

行政立法权的主体不同，可分为中央行政立法和地方行政立

法。中央行政立法即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各部门制

定部门规章的活动。中央行政立法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性

问题和须由中央作出统一规定的重大问题。行政法规和规章

在全国范围内有法律效力。地方行政立法是指一定层级以上

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规章的活动。在我国，目前有权进行地

方行政立法的机关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以

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

市的人民政府。3.执行性立法与创制性立法 依据行政立法内

容、目的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将行政立法分为执行性立法与

创制性立法。执行性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或地方

性法规以及上级行政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所作出的具体规

定。执行性立法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一般称为"实施条

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创制性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为

了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或者变通法律法规的个别规定，以实

现行政职能而进行的立法。二、行政立法主体 我国行政立法

主体为：1.国务院 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



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其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包括：（1）依职权

制定行政法规，其形式一般为"条例"、"规定"、"办法"等。行

政法规是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的各项工作，根据宪法和

法律的规定，依法定程序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

、文化、外事等各类法规的总称。（2）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授权制定某些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例如，198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对职工退休退职办

法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的决定》，1984年9月18日全国人大通

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

行的决定》，1985年4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

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

条例的决定》等。2.国务院各部门 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和立法

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

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

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3.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 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立法法的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规章。其中较大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

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三、

行政立法的程序 行政立法程序是指行政立法主体依法定权限

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规和规章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和

顺序。1.起草 起草是指对列入规划的需要制定的行政法规和

规章，由人民政府各主管部门分别草拟法案。行政法规和规



章的起草一般有两种：一是较为重要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其

主要内容涉及几个具体部门业务的，由政府法制机构或主要

的部门负责，组成由有关部门参加的起草小组进行工作；二

是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主要内容不涉及其他部门业务的，由主

管部门负责起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